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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科技霸权主义的批判在于深描其“理性狡诈”：打压竞争者以谋取国家利益之行为却被冠

以保护正当权益的合法性旗号。因而本文不得不在知识产权法规、科技的全球政治学等非传统哲学领域

去“寻找”科技霸权主义的来龙去脉和运作机理。科技霸权主义的思想实质在于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其

认识论依据源自它破坏了知识的公有性与私利性、知识共享与意识形态纠偏、科技的民族性与全球性等

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当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科技霸权主义最有力的批判是

坚决实施科技自强自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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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point  criticism of intellectual hegemonism lies in its “rational cunning”: hammering 
competitor is hidden in legitim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o this article has to "find" the context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intellectual hegemonism in non-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field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s, and global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ssence of intellectual hegemony is the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s methodology originates from disloc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private interests of knowledge, knowledge and ideology,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ality/globalization.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purpose of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knowledge is the most powerful 
criticism against intellectual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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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想 / 思潮的出现往往标志着一个时

代的开启或终结。“科技霸权主义”（“Intellectual 
Hegemony”or“Hegemony/is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极有可能是标志资本全球化时

代终结的思想体系。对科技霸权主义的名实、

源流和机制进行哲学审视和理性静思是有价值

的。

一、科技霸权主义何以成为问题：
真相何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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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性也包含着巨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我国专利

总数、商标、工业设计等项在 2015 年后连年超

越美日欧盟等居世界首位，[1] 特别是 2021 年

的创新能力综合指标超越日本（13 位）位列第

12 位。然而，从 2018 年 8 月 1 日到 2020 年 8 月

17 日的两年间，被美国制裁的中国高科技公司

共有 265 家，[2] 其理由是华为公司等有违美国

的“国家利益或对外关系”，但并未提供确凿

证据，而我国舆论界则正确判断“打压中国高

科技企业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主义”。[3] 然而，

科技霸权主义绝不是“赤裸裸的”，它的“真相”

早已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我们不得不在纷纭杂

陈的诸多现象中搜寻科技霸权主义的真身。

第一种“假象”：将科技霸权主义说成是

“保护正当的知识产权”。传统的霸权主义往往

凭借“船坚炮利”明目张胆地行使霸权行径。

但科技霸权主义却几乎都是其“合法”的理

据，禁用中兴技术是依据美国 2019 年度的《国

防 授 权 法 案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对华为的“断供”是因为

它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Entities 
Iist）。[2]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巨大的国际影

响力将最有利于本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列入

“ 关 贸 总 协 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私

权变成公权，国内法规上升为国际法规，全然

不顾“知识产权的合法性是国家的内政。”[4]

这意味着，我们反对科技霸权主义的斗争要比

反对传统霸权主义的斗争复杂得多，我们的对

面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而且还有将“船坚

炮利”合法化的国际法规。

第二种“假象”：科技霸权主义早已设下“美

式构陷”：被我方称之为科技霸权主义的那些事

例，已经换成惩治“知识产权偷盗”（Intellectual 
Properties Theft）、“ 工 业 间 谍 ”（Industrial 
Espionage/Spying）和“强制性技术转移”（Forced 
Transfer Technology）等等。美国前国务卿彭

佩奥在那篇臭名昭著的“反华演说”中悍然声

称“中国盗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致

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5] 汉纳斯（W. C. 
Hannas）等人在 2021 年编撰的《中国窃取国

外技术的间谍行为》（China’s Quest for Foreign 
Technology beyond Espionage），几乎将我国的

所有技术成就都归之于“工业间谍”。如果这

些说辞得证，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就不是

科技霸权主义，而是维护“正义”。较之传统

霸权主义，科技霸权主义已经化身为打击科技

不端的“正义”力量。

第三种“假象”：科技霸权主义已经被冠

之 以“ 中 美 技 术 战 ”（U. S Techno-War with 
China）[6]、“ 美 中 技 术 冲 突 ”（The US-China 
Technology Conflict）[7] 等 中 性 词 汇， 即 把 一

个是非分明的霸凌行径换成正常的商业行为。

如果在互联网上查询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

事例，几乎看不到“科技霸权主义”的说法，

常见的说法是“中兴事件”[8]“华为事件”“中

美技术战”等等。类似的说法还有将美国对中

国的技术打压说成是“美国封杀中兴事件”、

“ 华 为 争 议 ” 甚 或“ 华 为 遭 谴 ”（Criticism of 
Huawei）[9] 等等。一种科技霸权的强盗逻辑被

“演绎”成正常的商战，如“中美技术战谁最

受 伤 ”（US-China Tech War: Which Countries 
will Suffer the Most），[10]“中美技术战的细节

及影响”（US-China Tech War: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US-China Tech War 
and its Impact）[11] 等等。按字面理解，既然是

“技术战”，那么双方就没有对错之分，就无需

区分霸权者与无辜者。

第四种“假象”：科技霸权主义者不但不

承认自己是科技霸权主义者，而且还将科技霸

权主义的污名甩给中国。“中国制造 2025”就

被说成是“中国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经济

霸 权 ”（China’s AI Driven Techno-Economic 
Hegemony）等等。既然中国搞科技霸权主义

危及欧美的“自由世界”，那么“自由世界必

须 反 击 ”（Freedom World must Respond）。[5]

这就是说，科技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反倒成了“科

技霸权主义者”。

综上所述，科技霸权主义早已经被纷纭杂

陈的意识形态所遮蔽：时而化身为“正当的知

识产权保护”，时而化身为打击“工业间谍”

或搭便车的“知识产权窃贼”的正义之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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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身为正常的“技术战”，时而化身为维护

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而是化身为反击“科

技霸权主义”的正义之师。本文的思路是，廓

清科技霸权主义的词源学所指，理出它的历史

脉络，在其逻辑生成中确定思想实质，追踪技

术路线，最后找到破解它的哲学预设。

二、词源与谱系考察：
从知识垄断到知识霸权 

学术始于正名。在术语横流的后真相时代，

对于被刻意“遮蔽”的科技霸权主义及其“化身”

而言，澄清“科技霸权主义”词义是前提性的

理论工作。

“科技霸权主义”的考察有两条进路，其一

是从“霸权主义”到“科技霸权主义”的进路，

这条进路有助于我们从霸权主义的基本规定和

普遍规律来审视美国科技霸权主义的具体表现

和当代形态；其二是从“知识产权”到“科技

霸权主义”的进路，这条进路有助于我们洞见

科技霸权主义区别于其他霸权主义的专业根据

和独特属性，使我们更加精准地辨析美国科技

霸权主义的合法化伪装。

从 第 一 条 进 路 看， 科 技 霸 权 主 义 属 于 霸

权主义谱系，是霸权主义的一个分支或一种

形态。霸权主义是一个规范的学术词汇。“霸

权 ”（Hegemony=Hegemonism） 源 自 希 腊

文“Hēgemonia”， 意 指“ 控 制 ”（Dominance 
Over），但这种控制一般都获得了被控制者在

社 会 标 准 和 观 念 上 的“ 认 同 ”（Iegitimating 
Norms and Ideas），[12] 马克思曾经指出，统治

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

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将之称之为“文

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或“意识形态

领 导 权 ”（Ideological Leadership）。 这 也 意 味

着，霸权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是一种思想体

系和（国际）社会安排，它不仅仅是军事或政

治上的强制，而且还获得或期望这种霸权获得

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合

法化。据此，科技霸权主义就是霸权主义在科

技领域的体现，其实质是霸权主义者不仅要享

有政治或军事上的优先地位，还有在科学技术

上同样享有优先地位。按这种逻辑，美国的科

技霸权主义就是科技上的“美国优先”，凡是

超越或危及美国在科学技术上“优先地位”的

国家或领域必遭“制裁”。例如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打压日本精密机床行业的“东芝事件”、

2014 年打压法国机电行业的“阿尔斯通事件”、

2018 年至今打压中国先进通讯行业的“中兴事

件”和“华为事件”等等。从这事例看，科技

霸权主义其实就是霸权主义在科技领域中的体

现，或者在科技领域同样享有霸权主义的优先

权。按此推断，我们反对科技霸权主义首先应

该直击霸权主义的“原罪”，也只有彻底清除

霸权主义，才有可能消除包括科技霸权主义在

内的各种次生霸权主义。

从第二条进路看，科技霸权主义毕竟不同

于其他霸权主义，它肯定与科技或知识有关，

这就要求我们从科技霸权主义生成的专业领域

寻找它的特质。“科技霸权主义”目前还不是

一个广为认同的学术术语，在《大英百科全书》

《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和《斯坦福哲学百

科全书》等经典辞书都不见收录。以“Techno-

Hegemony”或“Scientific Hegemonism”为主

题词的严肃学术著述都不是指称 2018 年以来的

科技霸权主义，例如克里格（J. Krige） 撰写的

《美国霸权及其欧洲战后的科学重建》（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 Europe）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但主

要论及“冷战”期间的霸权事件。而 2018 年

后的学术著述，如《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中美技

术 创 新 竞 争 的 新 挑 战 》（Techno-Nationalism: 
The US-China Tech Innovat ion Race New 
Challenges）则深受欧美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

但并不意味这个新术语就没有价值，因为任何

经典术语也都经历了从流行语到经典范畴的演

化过程。

关 于 科 技 霸 权 主 义， 根 据“Google 
Scholar”“Library Genesis”“Internet Archive”

和“JSTRO” 等 学 术 平 台 或 文 献 中 心 的 查

询，与“科技霸权主义”相关的英文表达方

式 有 如 下 几 种：Hegemonism in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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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Scientific Hegemonism，Techno-

hegemonismTechno-hegemony，Intellectual 
Hegemony 等等。[13]-[15]这些概念经常被不同的

学者在各种场合下使用，语义及其用法相当或

接近，大多是指凭借科技实力打压他国的科技

力量。这种理解几近日常用语，思想内涵不多，

学术价值不大。根据本文的反复核对，科技霸

权主义与知识产权有关，具体说是与知识产权

保护有关。我们至少有必要考察科技霸权主义

与滥用知识产权保护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间

的因果关联。

学术研究用语必定是严格的范畴。根据《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

指南》第三章指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就

包括：（1）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

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2）没有正当理由，以

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3）没有正当理由，

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4）没有正当理

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

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5）没有正当

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

的交易条件；（6）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

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

别待遇等。这些内容也基本符合《与贸易相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法规的相关条款，[16]

例如各签字国应遵循促进而非阻滞技术进步的

目标，各签字国应享有“国民待遇”及“最惠

国待遇”。科技霸权主义的法理依据是其违反

知识产权法所禁忌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

知识产权国际法规所明文规定的“国民待遇”。

根据法律条文和美国霸权行径的比对，我

们可以对科技霸权主义核心要旨略举如下：其

一，专注于凭借知识产权的私人 / 公司 / 国家利

益，破坏“鼓励知识创造及其共享”的主旨；

其二，以意识形态等缘由破坏各国在知识产权

国际规则内理应享有的“国民待遇”，人为制

造知识产权的国家歧视；其三，以“长臂管理”

等方式打击高科技竞争者如法国的“阿尔斯通

事件”、中国的“华为事件”等；其四，用各

种手段强迫各国出让先进技术，胁迫世界各国

相关企业向其提供技术情报。例如，2021 年 9

月 23 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德（G. Raimondo） 
就强制要求世界各大芯片企业向美国提供各种

数据，否则将受到严惩。[17] 当然，上述四条也

仅仅是它的“有限枚举”，科技霸权主义的内

涵和外延还都在生成过程中。

据 此 分 析， 我 们 建 议 科 技 霸 权 主 义 的

英 文 可 用“Intellectual Hegemony（-ism）”

似 乎 较 为 合 适， 因 为“Intellectual” 可 以

取 义 于“Intellectual Properties Rights”，

“Intellectual Hegemony”， 可 以 方 便 地 理 解

为“ 知 识 产 权 的 滥 用（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Rights）”。据我们查询，“Intellectual 
Hegemony”的用法是有先例的，[18] 除了戈索

维奇（B. Gosovic）“全球知识霸权和国家发展

机 制 ”（Global Intellectual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外，同义或

近义的还有拉霍斯（P. Drahos）和布莱斯维特（J. 
Braithwaite）的“以知识为基础的霸权：知识

产权的功能”（Hegemony Based on Knowledge: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19] 等。但作

为尚待定型的新术语，中国学者有选择和定制

它的权力。根据我们的厘定，“科技霸权主义”

（Intellectual Hegemony）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矛

盾是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霸权之间的界分与滥

用，直言之，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合法旗号

行使知识霸权的意识形态。

根据上述概念分析及我们的界定，需要对

如下问题做学理分析：其一，科技霸权主义是

一种专业性强的论理体系，涉及知识产权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技术经济学特别是近年来兴起

的 科 技 外 交 学（Science Diplomacy） 等 相 关

学科 / 学术体系，因而对科技霸权主义的批判

必须要依托专业知识。其二，它的论题或矛盾

主要是知识产权和知识霸权之间的辨析和理证

（参见表 1），类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 /
不适应的辩证关系，唯物史观可以更学理性地

分析知识（产权）的公有性（全球主义）与私

利性（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知识产权转移

中的主权国和接受国的地位和权益（“南北问

题”），全球创新体系或创新链中的全球主义与

国家主义的价值判断，知识产权的“强保护”

科技霸权主义：基于产权滥用的范畴界分与思想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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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弱保护”的取舍等难题。

通过上述比较得知，科技霸权主义并不是

赤裸裸的霸权行径，而是打着保护正当知识产

权的合法旗号求取霸权利益，其实质是滥用知

识产权保护。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界分知识

产权“保护”与“滥用”之间的混淆，反对科

技霸权只是反对它“滥用知识产权”，反对授

权或价格歧视，抗拒“长臂管理”等等违反国

际准则的霸权行径，但同时积极维护知识产权

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规则，维护知识产权保

护的最高准则：鼓励知识创造和分享。

三、科技霸权的生成路径

理论研究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科

技霸权主义并不是天生的恶法，它源自专利法

中的正当知识产权保护，给发明人以正当保护，

曾经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甚至巨大的贡献。但由

于资本逻辑使得某些社会建制将正当的知识产

权保护蜕变成为科技霸权主义。美国将正当的

知识产权保护变成科技霸权主义大体经历了四

个阶段。

第 一 阶 段， 用 美 国 的 专 利 权（Patent 
Rights） 取 代 欧 洲 的 专 利 特 权（Patent 
Privileges）。 早 在 美 国 建 国 之 初， 汉 密 尔 顿

（A. Hamilton）在其名著《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就特别强调技术

引进，鼓励国外技术移民，[20] 甚至不惜从英国

偷取技术专利和技术人才，有些史家甚至认为

美国在工业化上的成功是偷盗欧洲先进技术的

结果，[21] 其法理依据就是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

专利特权变成美国的专利权。早在 1790 年美国

就颁布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后又成

为最早设立专利局的国家（1836 年），换言之，

美国率先完成了专利特许权向现代专利权的过

渡。知识产权尊重个人收益并不错，但不能妨

碍鼓励知识的创造和扩散。

第 二 阶 段， 从 私 人 权 利 向 国 家 战 略 的 转

变。基于欧洲的技术转移，美国在 20 世纪初期

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优势，以爱迪生为代表的发

明家和企业家创造了大量的专利技术，爱迪生

名下拥有 1093 项专利，而他在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等国的专利数累计超过 150 项，[22] 但

这些都是国家不干预的私权。直到二战期间布

什向罗斯福提交的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

疆界”，美国政府开始大量增加 R&D 投入，使

美国迅速成长为取代欧洲工业领先地位的工业

化强国。但到二战后特别是 70 年代末间，美

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受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挑

战，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将鼓励技术发明和

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这就促发了一场

“寂静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第一，实

施拜道尔法案（Bayh-Dole Act），允许使用公

共资源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商

业化并获利；第二，专利系统的内容扩展到软

件等领域；第三，美国政府通过其专利局从专

利许可转向资助专利申请者。第四，司法系统

逐渐加大对知识产权违法者的惩治力度。这些

努力奠定了美国科技称霸的社会基础，这又包

括：其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投入国和

产权拥有国，其跨国公司如通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国 际 商 业 机 器 公 司

正当的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霸权主义

目标 保护产权合法权益以增进技术进步 不顾全球性技术进步只图维持维系自己的霸权地位

原则 签约国享有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打压那些技术领先或对其领先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

制度 用国际社会通行法规处置科技问题 用霸权主义的国家利益来处置科技创新问题

性质 凭借专利法等获得回报 超越专利法之外的特权

规则 世界普遍认可的法规如专利法等 强制他国接受霸权者的国内法规如“实体名单”

主体 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如企业或个人 知识产权的所有国或所在国的国家行为

方式 按专利法规等获得回报或授权 技术的政治化、拒绝竞争者授权、价格歧视等

后果 鼓励越来越多的发明创造 霸权者的落后技术被保护，先进技术被打压

表1  正当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霸权主义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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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微 软 公 司（Microsoft） 等， 都 取 决 于 知 识 产

权保护；其二，美国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都

强烈支持个人权利包括知识产权的创造和私有

性。[4] 当然，美国在原创性技术创新上的制度

安排和政策设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

们学习。

第三阶段，知识产权保护从国家法规走向

国际法规。客观而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

研发上投入巨大，但这些知识产权常常遭遇模

仿，这就造成了创新者与模仿者之间特别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诉求及其紧张

关系。按理说，知识产权的合法性是国家的内

政，只有本国政府才能决定知识产权的时限和

范围以及惩罚违规者。[4] 但知识产权保护需要

国家间的协调，这最早可以追溯到 1883 年“巴

黎协定”对工业产权的保护。但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存在重大差

异， 知 识 产 权 的 所 属 国（Host Countries） 都

把知识产权保护看作提高回报和加强商贸地位

的方法，但那些依赖于这种知识产权及其产品

的国家则消极地对待知识产权保护。这些追赶

型 的 国 家（Catching up Countries） 往 往 把 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看作是它们的经济及其发展

战略的沉重负担。[4] 经过复杂且漫长的外交协

商，各国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行的差

距在缩小，最终形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约定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IPRS），其基本原

则是确保每个国家的合法制度不能歧视外国的

知 识 产 权（Public Institutions in Each Country 
Would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Foreigners）。[4]

国际知识产权法规中的鼓励知识创造和给予签

字国以“国民待遇”，依然是我们科技合作和

反对科技霸权主义应予遵循的准则。

第四阶段，从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向科技

霸权的转变：现行的知识产权国际法规与贸易

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及其转让的目

标、原则等都有明确规定，美国是这一协定的

发起国并力主“强保护”模式。但随着中国高

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制造“中兴

事件”、“华为事件”。显然，美国至少违反了

它自己力主签订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是“知识产

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及技术

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

者的相互利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及权

利与义务的平衡。”但美国却千方百计阻滞并

破坏中国与世界的技术交流与共享；国际知识

产权保护的“原则”是“每一成员给予其他成

员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国

民待遇）或“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一成员对任

何其他国家国民给予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

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的

国民”（最惠国待遇），[17] 但美国却拒绝给予中

国以同样的待遇。《基于知识产权的霸权——

知识产权的功能》一书将这种行为称之为“信

息封建主义（Information Feudalism），选择了

通过拥有知识财富来维系霸权地位的计划。”[19]

科技霸权主义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对知识产权

法规的破坏。

上述四个阶段的“深描”大致展示了科技

霸权主义的心路历程和理论构成：从合法的知

识产权保护走向知识霸权的资本逻辑。科技霸

权主义违反了诸多知识产权法等具体专业知识

的规则。这似乎意味着反对科技霸权主义是法

律业界的专业工作，当然我们绝不否认并坚决

支持这种基于专业知识的抗辩。但依本文分析，

科技霸权主义之所以在具体条文上的违规有其

深刻的思想机理，因而需要哲学批判。

四、科技霸权主义的“思想诊治”

以本文观之，科技霸权主义作为一个复杂

的观念体系和社会建制，取决于一系列理论预

设，按逻辑顺序包括知识的公有性与私人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科技生产力与所有权关

系、技术与资本之间的异化与解蔽、知识（产权）

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纠葛、知识生产的民族性

与世界性的关系等等。

如何正确处理知识的公有性（普遍性）与

私利性之间的关系？西方最早（1710 年）的

知识产权法——“安娜女王法令”（Statute of 

科技霸权主义：基于产权滥用的范畴界分与思想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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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明确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有两个要件：

一是鼓励知识的创造，二是知识保护有时间限

制。这就意味着知识产权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

的两重性，而且知识产权的公有性高于其私利

性，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保护知识

的创造和传播。而科技霸权主义恰恰错置了知

识产权的公有性与私有性之间的主次关系，无

视知识产权的公有性，将知识产权的私有性推

向至极。

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产权中鼓励知识创造和

合法垄断收益的二律背反？如何诫勉知识产权

可能造成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异化？我们知

道，知识产权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政府授权保障

知识创造者的收益来鼓励知识的创造，直言之，

正当知识产权保护是手段，目的是为了鼓励全

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知识创造。但这也存在着将

正当知识产权保护变成知识垄断乃至科技霸权

主义的可能性，鼓励知识创造反而被异化为手

段——人类创造知识追求真理的崇高目标反而

成为唯利是图的手段。在科技霸权主义的词汇

中，鼓励知识创造的终极目标代之以千篇一律

地声称“收回 R&D 投入”，千方百计地戒防“知

识产权偷盗”（Intellectual Properties Theft）等

说辞，似乎全世界都是“工业间谍”（Industrial 
Espionage）等等。直言之，科技霸权主义就是

期望利用所控制的知识产权取得私人利益的最

大化，这种追求被冠之以“经济理性”、或“资

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资本逻辑”。

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产权争议中的科学技术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知识产权交易或国际贸易

应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扯上关系？按理说知识产

权争议包括侵权的确认和处罚属于民商法范

畴，与国家政治或意识形态无关。但科技霸权

主义之为科技霸权主义，恰恰有意把知识产权

及其争议从民商法范畴与意识形态交织起来，

这种案例比比皆是。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

是由于华为的技术领先危及到“自由世界”的

“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因而打压华为就

是打击“共产主义中国”。科技霸权主义就是

这样一种“理性的狡诈”，它把少数跨国公司

滥用知识产权谋取暴利的行为上升到国家法律

制度，再把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法案强加给国

际社会认同，其实质就是把资本的利益强加在

社会乃至全人类头上。

知识产权是由民族国家来授权的，但知识

产权的交易和保护则是国际性的。这就牵涉到

知识产权的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科

技霸权主义往往采取技术民族主义（Techno-

nationalism）[23] 的立场，破坏和抗拒知识（产

权）的全球流动和分享。《基于知识的霸权——

知识产权的功能》一书中指出，“美国的这种

对全球知识经济施行霸权的结果是大大伤害了

经济发展。特别是信息发达国家找到了一条剥

夺信息不发达国家的新途径。美国本来有机会

利用其知识存量推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但是美国及其多国公司却施行信息封建主义

（Information Feudalism）， 选 择 了 通 过 拥 有 知

识财富来维系霸权地位的计划。”[19] 这就是说，

美国的科技霸权主义站到了人类全球化的对立

面。

结    论

行文至此，本文或许可以得出两个简单的

结论或思考：其一，科技霸权主义是自由主义

竞争 - 垄断 - 霸权的资本逻辑的必然结局，它

从“自由”出发，但却终于霸权。其二，“批

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按照唯

物史观的逻辑，破解科技霸权主义最锐利的武

器是在科技霸权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寻找破解它

的良方：科技霸权主义是错误的，但成就科技

霸权的技术路线却值得我们借鉴：它对原创专

利权的保护，它的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它的全

球创新体系等等，我们必须从引进或模仿的创

新战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健全全球

共享的国家创新体系，为人类发展贡献更多的

中国制造、中国知识和中国智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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